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组织

购买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作流程的通知

川财采〔2014〕66号

各市（州）财政局、扩权试点县（市）财政局，各省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各采购代理机构：

为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规范采购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意见》（川办发〔2014〕67号）、《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37号）及其他有关规定，现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作流程及相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采购工作流程

（一）确定采购需求

采购人在实施采购前，应认真开展采购需求调研和咨询论证，以确定合理的采购需求。对为增加国民福利、受益对象特定，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采购项目，还应当通过网络、媒体或其他方式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二）申报政府采购计划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预算批复或者采购资金落实后，应及时向财政部门申报政府采购计划。

（三）公开购买信息

采购人应通过各级人民政府门户网、四川政府采购网等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购买的服务项目、内容以及对承接主体的要求和绩效评价标准等信息。
（四）委托采购代理机构

采购计划批复后，采购人应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包括集中采购机构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
（五）确定政府采购方式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组织实施采购前，根据采购项目特点确定合适的采购方式。

（六）组织实施有关采购事项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人的委托，依法组织实施有关采购事项。包括编制采购文件，发布采购公告，发售采购文件，接收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组建评审委员会，开标、唱标、评标/谈判/商议，发布采购结果公告，发放中标（成交）通知书，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做好采购文件的归档工作等。
（七）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

评审结束后，采购人应当依法确定或者授权评审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

（八）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供应商收到中标（成交）通知书后，采购人、供应商应当依法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1、委托签订采购合同。采购人可以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与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由采购代理机构代理签订合同的，应当提交采购人的授权委托书，并作为合同附件存档。
2、政府采购合同期限。对于采购需求具有相对固定性、延续性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服务采购项目，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采购人可以签订不超过三年履行期限的政府采购合同，但应事前在采购文件中载明。
（九）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

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积极按照采购合同约定组织履约验收工作。

1、验收形式。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改变传统的货物采购验收形式，合理制定服务采购项目履约验收方法和标准，并制定验收书。

2、验收监督。对于政府部门为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职能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采购项目，供应商提交的服务成果应当在采购人内部公开。对于增加国民福利、受益对象特定，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采购项目，验收时可以邀请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对于以人为对象的公共服务采购项目，验收时还应按一定比例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

3、违约处理。供应商不按照政府采购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采购人应当采取不予退还保证金、暂停或者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解除政府采购合同、进行民事诉讼等民事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将履约情况反馈给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应对供应商违约行为予以处理。

（十）支付政府采购资金

供应商履约情况经验收合格的，采购人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支付采购资金。

二、采购项目评价

财政部门要积极建立采购项目绩效评价制度，采取委托第三方社会机构的方式，对采购项目的政策效能、社会效果、透明程度以及专业化水平等进行综合、客观绩效评价。
三、优先采购

对于采购项目验收或者绩效评价结果优秀的供应商，在以后的同类项目采购活动中，可以给予优先采购。

四、采购人购买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产品，参照本通知执行。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定点采购流程图；

2、招标采购流程图；

3、竞争性谈判采购流程图；

4、询价采购流程图；

5、单一来源采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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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谈判采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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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采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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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来源采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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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门委托集中采购机构





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提供服务的入围资格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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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验收、支付采购资金





出具谈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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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采购计划





确定采购需求





申报采购计划





确定采购需求





组织实施政府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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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成交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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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履约、验收、支付采购资金





出具询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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